县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
会议文件（8）
关于湖口县二0二五年财政预算执行暨
二0二六年财政预算安排（草案）情况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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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3日 在湖口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谢胜彬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报告湖口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会议同志提出意见。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实现湖口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总基调，扎实推进积极财政政策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全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财政力量。
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25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86222万元，同比增长1.8%，完成调整预算数的100.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81500万元，同比增长3.7%；非税收入完成104722万元，同比下降1.4%，税比63.4%。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5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5272万元，同比增长12.3%，完成调整预算数的92%，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706万元，同比增长7.7%；国防支出508万元，同比下降12.3%；公共安全支出12627万元，同比下降6.8%；教育支出88203万元，同比增长4.7%；科学技术支出15207万元，同比增长31.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259万元，同比下降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693万元，同比增长23.9%；卫生健康支出30805万元，同比增长10.3%；节能环保支出21204万元，同比增长3.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3566元，同比增长33.1%；农林水支出81609万元，同比增长9.7%；交通运输支出12408万元，同比增长53.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事务支出55486万元，同比增长46.2%；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2324万元，同比下降37.3%；金融支出128万元，同比增长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086万元，同比下降2.6%；住房保障支出3349万元，同比下降66.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094万元，同比增长302.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107万元，同比下降31.3%；债务付息支出7846万元，同比增长6.3%；债务发行费用支出52万元，同比增长147.6%；其他支出5万元，同比下降98.9%。 （详见附表一）
二、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2025年全年政府性基金收入102936万元，同比下降4.8%，完成调整预算数的106.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5844万元，同比下降10.5%；彩票公益金收入591万元，同比增长38.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01万元，同比增长172.4%；污水处理费收入1343万元，同比增长195.8%；其它政府性基金收入15057万元，同比增长32.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282139万元，同比下降0.3%，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88.3%。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3万元，同比增长224.8%；节能环保支出10000万元，同比增长267.7%；城乡社区支出117688万元，同比增长47.3%；农林水支出1138万元，同比下降73.7%；交通运输支出269万元，同比下降8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025万元，同比下降26.2%；其他支出132640万元，同比下降25.5%；债务付息支出19189万元，同比增长32.8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77万元，同比增长8.6%。（详见附表二）
三、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5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完成45525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17506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2680万元，利息收入256万元，其他收入（含转移收入）5083万元。
社保基金收入按险种划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9553万元，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972万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5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完成37134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支出37072万元，其他支出（含转移支出）62万元。
社保基金支出按险种划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646万元，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4488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底，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8391万元，滚存结余38382万元。
社保基金收支结余按险种划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6907万元，滚存结余31963万元；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484万元，滚存结余6419万元。（详见附表三）
四、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5年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681万元，其中：利润收入580万元（含石钟控股集团收入500万元、水产集团收入80万元），上级转移性收入3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66万元。
（二）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681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35万元，调出资金580万元，年终结余66万元。
（三）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结余情况
按以上收支安排，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详见附表四）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债券收入情况 
2025年共争取上级债券资金272635万元，其中：
新增债券资金203928万元（含一般债券21828万元，专项债券182100万元），一般债券资金主要安排用于12个建设项目（详见附表五）；专项债券资金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44000万元、用于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9829万元、用于项目建设76271万元、用于土地储备52000万元，主要安排用于58个项目（详见附表六）。
再融资债券68707万元，其中：39307万元用于本年到期债券还本支出，29400万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二）债券支出情况 
截至2025年底，债券支出共254721万元，其中：
全县新增债券资金支出186014万元，支出占债券总额的91.2%，其中：一般债券资金支出19759万元，支出进度90.5%；专项债券资金支出166255万元，支出进度91.3%。
再融资债券68707万元，已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及存量隐性债务偿还。
（三）债务限额情况
2025年省厅最终下达我县债务总限额为112095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65056万元，专项债务限额855895万元。 
（四）债务余额情况 
2025年年初，系统内债务余额864125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858524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余额5401万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余额200万元。
截至2025年底，系统内债务余额1084982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1079381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余额5401万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余额200万元。
（五）总体债务风险情况
2025年底我县政府法定债务余额未突破上级下达法定债务限额，经初步测算，预计我县全口径债务率为143%，较2024年底我县全口径债务率131%增长了12个百分点，尚处于黄色区域，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1.目前2025年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数中上下级往来金额尚未全部结算，待年度决算时将按照市财政对我县财政收支决算的正式批复进行调整，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2.按照财政存量资金管理要求，2025年底将对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大平台上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全部收回，其中：一部分资金要用于平衡缺口，一部分下年度需继续使用的上级专项及转移支付资金、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结转下年使用。由于具体数据目前难以准确预计，将在年度决算报告中一并说明。
七、2025年财政主要工作
2025年，湖口县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全力履职尽责，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湖口县高质量发展新面貌。
（一）收入征管精准有力，财力保障持续稳固。
财政收入稳中有进，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8.62亿元，同比增长1.8%。积极向上争资争项，及时对接上级政策，共争取各类上级资金48.82亿元（其中：转移支付资金21.56亿元（含超长期特别国债“两重”资金1.63亿元及“两新”资金1.64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资金20.39亿元、再融资债券资金6.87亿元），较2024年度41.83亿元增长6.99亿元，同比增长16.7%，有效缓解了财力缺口。
（二）支出结构持续优化，资金效益显著提升。
支出规模稳步增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8.53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民生支出累计投入35.8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年初压减定额公用经费节约资金约268万元。全年“三公”经费支出781万元，较上年减少179万元，同比下降18.65%。投资评审精准发力，全年完成评审项目350个，送审金额22.91亿元，审定金额21.09亿元，审减金额1.82亿元，平均核减率7.94%，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持续优化。
（三）风险防控扎实有效，财政大局发展稳健。
按时偿还政府法定债券本息，2025年度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共计还本4.37亿元、付息2.51亿元。2025年累计化解融资平台隐性债务 7.46亿元、清理拖欠企业账款9829万元，圆满完成全年化债任务，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强化“三保”资金保障，足额安排“三保”支出预算14.08亿元，“三保”支出已完成14.03亿元，整体支出进度99.7%，其中“保基本民生”、“保工资”支出进度均达到100%，民生保障扎实有力。
（四）服务企业主动作为，营商环境做强做优。
缓解企业资金难题，通过“惠企通”平台兑付惠企资金超过9717万元，财园信贷通审批推荐贷款企业115家，实际放贷112户，共计发放贷款资金5.39亿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下拨县级科技奖资金2216万元，推动“科贷通”扩面增效，合作银行增至6家，为20家企业放贷8800万元。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全县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1.56亿元，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占比93.6%；全面取消投标及履约保证金政策，免收保证金约5278万元，实现全流程“不见面开标”。
（五）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保障惠农补贴兑现，累计安排兑现乡村振兴衔接资金5142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3101万元、稻谷目标价格补贴414万元、稳定粮食生产促进早稻生产政策扶持资金620万元等。“以奖代补”壮大村集体经济，奖励经营性收益超10万元的行政村48个、优秀村集体17个，共计201.84万元，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大财政金融支持，设立10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
（六）强化财政监管职能，切实严肃财经纪律。
深化问题整改整治，组织乡镇对2022年以来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交叉检查和重点抽查，发现问题79个、涉及金额1821万元，整改完成73个。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样板乡镇建设，强化乡镇“五费”限额监控，着力构建“2+N”乡镇财政管理制度体系，今年以来，新增5项配套文件，切实优化资金限额标准与制度衔接。财会监督协同合力，牵头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报酬不能按时发放突出问题民生实事，协同县直各部门推进“三大突击战”、殡葬、工程招投标等领域专项整治，发现并整改一批问题、移交一批线索，切实维护财政纪律。


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草案）
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草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的财政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2026年预算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加强财政资源科学统筹和合理分配，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快预算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一般性支出，不断增强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和“三保”支出的保障能力，凝心聚力描绘中国式现代化“湖口画卷”，为九江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提供更加坚实的财政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编制了 2026 年预算草案。
（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安排286500万元，保持正增长，其中：税收收入186000万元，较上年预计执行数增长2.5%；非税收入100500万元，较上年预计执行数下降4%。
2026年预计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492451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6500万元，预计上级财力性补助收入62797万元，预计调入资金12000万元，预计下达上级专项50000万元，预计新增一般债券22054万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9100万元，预计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0000万元。
因目前上级补助收入、上级专项指标还未完整下达，因此上级补助收入、上级专项收入均按预计数列入2026年预算，待进一步测算后列入预算收支安排。
（二）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编制的初步原则
2026年公共财政县本级支出预算，初步按照以下原则编制：
1.坚持政治引领。严格落实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坚持预算法定。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编制预算，严格执行人大批复的法定预算，非经规范程序不得随意调整部门预算，坚决做到“无预算、不支出”，进一步强化预算硬约束。
3.坚持量财办事。坚持将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各项要求落实落细，厉行节约办好一切事业。进一步深化落实“零基预算”，根据实际需要和财政支出政策、经费支出标准、现实财力可能精准安排预算，坚持有保有压、量入为出，实现有限公共资源与政策目标的有效匹配。
4.坚持绩效导向。严格按照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要求，牢固树立成本效益理念，持续推进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的引导约束作用。
（三）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492451万元,初步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
2026年基本支出共计135180万元，较去年预算安排增加5399万元。其中：
（1）人员支出12298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6555万元。
主要变化原因为：乡镇绩效奖励以及补贴增加3188万元、机关事业养老县级配套增加1000万元、增加教师绩效等1408万元、其它工资及附加性支出正常增长等。
（2）基本公用支出1220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156万元，主要变化原因为：单位定额公用标准较上年压减10%，减少约400万元；教育系统师均公用经费提标，增加659万元；部分单位安排的执法工作经费6416万元，较2025年减少1389万元等。
2.县本级专项支出
严格落实“零基预算”要求，强化预算编制审核，在编制2026年预算时，逐项对各部门提供的文件依据进行审核，并明确无依据的一律不予以列入预算，确保县本级专项安排准确完整。
2026年县本级专项安排226179万元，较2025年安排的220018万元增长6161万元。
主要原因是：民政局专项增加448万元（主要有：城乡低保提标增加300万元、特困人员救助增支80万元等）；社保中心专项增加5613万元（主要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标增加1055万元、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提标增加1903万元、消化以前年度欠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挂账增加2409万元等）；医保局增加医疗救助577万元；卫健委增加医共体改革经费1000万元等。
3.上级专项列收列支，预计支出50000万元。
4.预计新增一般债券支出22054万元。
5.上年结转支出59038万元。
通过上述财政预算收支安排后，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详见附表七）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1.在预算安排中，对本级财力的支出安排主要突出几个方面：
（1）确保个人刚性和民生支出。将财政供养人员绩效奖列入各预算单位个人支出安排，同时预留晋级晋档、调资增人等支出7408万元，机关事业养老支出10000万元。
（2）多方筹措资金，继续保障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卫生、环保、基础设施、乡村振兴、低碳园区建设等投入。2026年县本级预算安排：教育附加、义务教育和标准化建设等配套7479万元，科技三项4000万元，文化旅游发展专项1000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专项21604万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等卫生专项9261万元，生态环保专项1500万元，污水处理经费1800万元，城乡垃圾一体化PPP项目3000万元，全县农业大专项整合9195万元，重点工程5000万元，低碳园区建设专项2800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2300万元，预备费5000万元，新增政府一次性经费6000万元。
（3）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安排地方性政府债务偿债准备金支出29785万元。（主要为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25894万元，其中：债券到期付息23733万元，到期还本扣除再融资债券后县本级负担2161万元）。按照上级相关要求，预算安排资金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金额不得低于10%，目前10%部分已列入预算安排，剩余部分我们将努力通过申报再融资债券来减缓债券还本支出压力。
尽管我们努力按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支出需求统筹方方面面的资金对2026年的预算进行了初步安排，但在预算安排中，由于财力仍然十分有限，加之结转支出需要在2026年支付，所以很多单位要求增加的预算项目，难以安排，有待于财税收入的增长和财力的增加，以及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措施来解决，在此一并进行说明。
二、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草案）
（一）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107633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9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495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8138万元。
2026年预计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可用财力为311318万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107633万元，预计下达上级专项收入10000万元，预计上年结余收入43000万元，预计债务转贷收入150685万元。
（二）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11318万元，其中：
自然资源局“十四五”基础测绘规划编制、湖口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工作项目经费支出3743万元；预计2026年征地拆迁、重点工程建设支出62164万元；上级专项支出24900万元；农业农村支出（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6400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26385万元；福彩公益金188万元，体彩公益金307万元；债务付息22601万元；消化暂付款11800万元；调出资金12000万元，省统筹（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600万元；债务还本39230万元。
（三）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按以上收支安排，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详见附表八）
三、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草案）
（一）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总收入46435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749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5637万元，利息收入255万元，委托投资收益收入626万元，转移收入103万元，其他收入2316万元。
（二）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总支出39474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39401万元，转移支出74万元。
（三）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结余情况
基金当年收支结余696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42490万元。（详见附表九）
四、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草案）
（一）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6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计划安排551万元，其中：本级收入450万元，预计上级转移支付收入3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66万元。
（二）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安排551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35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16万元。 
（三）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按以上收支安排，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详见附表十）
五、2026年财政重点工作内容
2026年我们将围绕以上预算安排，坚决贯彻落实县委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着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以赴抓财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强重点税源监测，应收尽收零星税源，挖掘非税收入增长潜力，防止财政收入虚收空转。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提前谋划项目储备，重点在中央预算内、专项债券、一般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其他竞争性资金争取上着力。
二是坚守底线防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底盘”。足额编制“三保”预算，实行“三保”支出月调度，加强研判预测。依法将单位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严控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支出，定期清理回收存量资金。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政府隐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潜在风险的预研预判、风险管控，避免其他领域风险向财政蔓延沉淀。
三是从严从实强管理，蓄积高质量发展“势能”。发挥一体化系统功能整合作用，实现对预算编制、执行以及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环节的全面优化，强化预算执行动态管理。加强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强化绩效结果应用，更好发挥绩效管理的“指挥棒”作用。
四是厉行笃实抓队伍，修炼高质量发展“内功”。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运用由风及腐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履行财会监督主责，推动各类监督协同贯通，在惠农资金、PPP管理、基层“三保”、政府债务等领域开展重点监督，深化集中整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财经环境。
各位代表！2026年财政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各项工作依旧繁重艰巨。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监督指导，虚心听取县政协的意见建议，砥砺奋进，勇毅前行，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为实现湖口全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财政力量。
谢谢大家！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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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口县二0二五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表
4.湖口县二0二五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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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有关情况说明及名词解释

一、有关情况说明
（一）公共财政预算相关说明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和部门预算支出的关系。部门预算（概念见后附名词解释）支出是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预算支出加上政府不通过部门安排的全县性支出，剔除部门自行取得收入安排的支出即为公共预算支出。（如下图所示）
    
 
     
     政府通过部门安排的支出
部门预算支出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政府不通过部门安排的全县性支出
部门自行取得收入安排的支出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相关说明
1.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以及省市财政有关规定要求并结合我县实际，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收入预算安排做到了应收尽收，在充分考虑扩面因素基础上，合理预计收入中的一次性因素。支出预算安排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规范有序，在落实好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政策的同时，没有随意提高支付标准和扩大支出范围。
2.按照省、市财政关于编制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精神，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二、名词解释
（一）公共财政预算相关名词解释
1.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总收入是指相对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的老口径收入，一般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入中央金库的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不包括车辆购置税和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财政部不要求各地统计上报汇总，所以全国没有统一的数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称作地方财政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由于财政部按此口径统一汇总数据，因而可以直接反映、比较各地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2.政府性基金预算：为了全面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支活动，财政部专门设置基金预算，专款专用，自求平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项目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彩票公益金等。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规定程序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收支计划。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考虑到部分基层政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较少的现状，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下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单独编制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收支事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5.部门预算：是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缴拨款关系的一级预算单位的预算，它由本部门所属各单位的预算组成，全貌反映一个部门收支状况。
6.上年结转：是指结余中有专项用途、需在下年继续安排使用的部分。地方财政有结余或结转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财政超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地方，因超收数额到年底才能较为准确预计，且其使用要严格按程序审批，因此有一部分要在年底和结算时才能下达，地方财政当年拨不出去，形成结余或结转。二是地方财政超收中有一部分资金当年拨不出去，形成结余或结转。
7.非税收入：是指政府在税收、债务收入以外取得的财政资金，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相关名词解释
1.社会保险基金：是指为了保障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省有关规定，由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分别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纳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专项资金。
2.转移收入：是指保险对象跨统筹地县流动而转入的基金收入。
3.转移支出：是指保险对象跨统筹地县流动而转出的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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